
 

中国知识产权审判 

动态跟踪 
（第126 期） 

 

 

 

 

 

 

 

 

 

北京隆诺律师事务所 

2025 年 3 月 12 日 
 

 

 

 

 

    

 

 



 

 

 
2 / 10 

 

 

 

“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动态跟踪”是北京隆诺律师事务所为适应我国知

识产权法律服务需求、打造专业化律师团队而推出的全新栏目。我们从

2020 年起，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其知识产权法庭等全国主要知识产权审判

机构作出的典型裁判进行定期跟踪和发布，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中国知识产

权司法审判动向，并以我们精专的案例分析解读，助力企业创新驱动发展。 

 

 

跟踪期间：2025 年 2 月 26 日～2025 年 3 月 12 日 

本期案例：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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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权 

商标民事纠纷 

案例 1：安徽一毛公司与肥叔餐饮店侵害商标权案 

 法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4）粤 03 民终 33838 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安徽一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福田区老四肥叔潮汕吃乐园餐饮店 

 案由：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安徽一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一毛公司）是核定使用在

第 43 类餐厅、饭店、茶馆等服务上的第 18702259 号“ ”商标（以下简

称涉案商标）的商标权人。安徽一毛公司认为，深圳市福田区老四肥叔潮汕吃

乐园餐饮店（以下简称肥叔餐饮店）的工商注册名称中含有“肥叔”字样，

与原告涉案商标文字相同；肥叔餐饮店在“美团”APP 上开设店铺“肥叔潮

汕吃乐园”，又开设实体店铺“肥叔潮汕吃乐园”，均从事餐饮服务，均使

用了“肥叔”字样，与涉案商标近似，构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遂起

诉至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法院），请求判令肥叔餐

饮店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福田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标识使用普通字体，未使用注册商标的

设计，隔离比对下区别较大；被告“肥叔”文字是在被诉侵权标识“肥叔潮

汕吃乐园”整体文字组合中使用，未突出单独使用。被诉侵权标识与涉案商

标在形式上不构成相同或近似。其次，涉案商标的显著性来自构成要素和相

关设计的组合使用，并非“肥叔”文字本身，并且“肥叔”一词在广东地区

较为常见，被告系对其本来意义上使用，未使用涉案商标的设计，因此不致

混淆。再次，餐饮经营具有地域性，被告经营区域与涉案商标具有知名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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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并不重合，无证据显示被告存在攀附商誉的目的或客观上发生了混淆的

结果或事实。被告的字号经依法注册，被告对被诉侵权标识“肥叔潮汕吃乐

园”的使用是对其字号的合理使用，并无不当。综上，福田法院判决驳回原

告全部诉讼请求。 

安徽一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深圳中院）。深圳中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肥叔餐饮店对被诉侵权标

识“肥叔潮汕吃乐园”的使用是对其字号的合理使用，不构成对上诉人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侵犯。深圳中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规则： 

1.使用者基于合理理由在企业名称等标识中使用涉案商标的文字，其使用形式不

同于涉案商标，不具有攀附商誉的目的，客观上未发生混淆的结果或事实，相关

公众不易对此产生混淆的，可认定该等标识与涉案商标不构成相同或近似，该使

用行为不构成侵害商标权。 

2.考虑餐饮经营的地域性，涉案商标在被告从事餐饮经营的地域范围内不具有一

定知名度的，可认定被告不具有攀附涉案商标商誉的故意。 

被诉侵权标识 涉案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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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 

案例 2：戴卡特隆、迪卡侬公司与福建奥库公司、王某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 

 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3）皖民申 6586 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福建奥库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戴卡特隆、迪卡侬（上海）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某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情简介：戴卡特隆是一家制造、销售用品的跨国公司，2003 年 9 月，戴卡特隆

在中国成立迪卡侬（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卡侬公司），并开

设中国第一家迪卡侬门店，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戴卡特隆、迪卡侬公司主张其门

店的装潢元素已经与其产生特定联系，可以起到识别服务来源的作用，受到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王某经营的奥库门店系由福建奥库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奥库公司）许可的加盟店之一。戴卡特隆、迪卡侬公司认为，奥库公司指导

奥库门店及多地加盟店使用与戴卡特隆近似的店面装潢元素、并公开宣称其加盟

店为“中国的迪卡侬”“国产迪卡侬”“优于迪卡侬”等，极易使消费者发生混

淆，构成混淆和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奥库公司与王某构成共同侵权。

戴卡特隆、迪卡侬公司遂起诉至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芜湖中

院），请求判令奥库公司与王某停止使用与迪卡侬门店相同或近似的装潢元素

并赔偿经济损失 500 万元；奥库公司停止使用与迪卡侬门店近似的图片、停止

发布并删除虚假宣传文章、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芜湖中院经审理认为，奥库公司与戴卡特隆、迪卡侬公司的门店标牌在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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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中英文字体及内容上均不相同，差异明显，门店内其他装潢元素虽有类似，

但从整体运用所形成的视觉冲击或直观感受，不至于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不属

于不正当竞争规制的范围。关于虚假宣传，奥库公司在其公司网页、其他网络媒

体上多次借用“迪卡侬”进行宣传，攀附、贬低“迪卡侬”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属于不正当竞争，但在案证据无法证明王某存在虚假宣传行为。芜湖中院据此判

决奥库公司停止发布并删除虚假宣传、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酌情判决奥库

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30 万元。 

戴卡特隆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徽高

院）。安徽高院经审理认为，迪卡侬门店包装、装潢的整体形象具有识别其

服务来源的作用，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所保护的特有的包装、装潢。

奥库公司虽然举证某些元素在超市行业中已有使用，但并不能证明由这些元

素形成的整体已经被同行业其他经营者广泛使用，对此不予采信。奥库公司

在门店使用的装潢与迪卡侬公司特有装潢在视觉上非常近似，且称奥库是运

动户外品牌加盟领域的“迪卡侬”“加盟奥库，做中国的迪卡侬”“奥库户

外运动超市，中国的迪卡侬”等等，即使双方的门店存在价格、质量、消费

层次等方面的差异和门店招牌、商标不同等因素，仍不免使相关公众易于误

认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经济上的联系。因此奥库公司构成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

影响力的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安徽高院据此改判奥库公司停止使用

与迪卡侬门店近似的装潢元素、停止在宣传中使用与迪卡侬门店近似的图片、

赔偿戴卡特隆与迪卡侬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200 万元、消除影响等。 

奥库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安徽高院申请再审。安徽高院经审理认为，

迪卡侬店面装潢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装潢”。奥库公

司称其经营门店与迪卡侬门店在门头、营业人员服饰等要素上存在差别，但

此部分差异不属于戴卡特隆、迪卡侬公司请求保护的店面装潢部分，亦不影

响消费者对门店整体风格的判断。奥库公司在门店使用的装潢与迪卡侬店面

装潢在视觉上非常近似，结合奥库公司多次宣传中称奥库是运动户外品牌加

盟领域的“迪卡侬”等这一情况，其使用与迪卡侬店面装潢相似的店面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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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容易使相关公众发生混淆，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许可使用、关联企

业关系等联系。二审法院综合多种因素，酌定奥库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共计 200 万元，并无不当。综上，奥库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

的情形，安徽高院据此裁定驳回奥库公司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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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案例 3：爱感公司与骁腾公司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24）粤民终 4590 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深圳爱感科技有限公司 

 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骁腾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 

 案情简介：深圳骁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骁腾公司）是 201830277950.8 号外

观设计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对涉案专利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初步结论为：全部外观设计未发现存在不

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的缺陷。2023 年 1 月 12 日，骁腾公司向深圳爱感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爱感公司）、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京东公司）提起诉讼，主张爱感公司在京东商城销售的产品（以下简称涉案侵权

产品）侵犯了涉案专利权，案号（2023）粤 03 民初 4230 号（以下简称 4230 号外

观设计专利侵权案）。涉案侵权产品在六月后显示已被京东商城下架。爱感公司

对涉案专利提起了无效宣告请求，并提交了一份爱感公司产品在网上的测评作为

对比设计。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实质相同，遂宣告其全部无

效，后 4230 号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爱感公司向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提起诉讼，认为骁腾公司提起 4230 号外观

设计专利侵权案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并要求法院赔偿因产品下架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 200 万元。 

深圳中院认为，根据爱感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爱感公司在骁腾公司提起

4230 号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之前，已经在其对骁腾公司提起的美国诉讼中将含有

其产品的图片作为证据交换给骁腾公司，该产品与涉案专利整体形状基本相同。

结合骁腾公司在美国申请与爱感公司近似的商标具有不正当性、骁腾公司具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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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上述产品测评、有关爱感公司产品的新闻报道的可能性，骁腾公司应当知悉

9508 号外观设计为现有设计，其提起 4230 号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具有主观恶意。

虽然骁腾公司抗辩爱感公司提交美国诉讼案件的相关材料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但深圳中院认为爱感公司相关取证过程是于境内操作电脑，在“百度”中输入网

址后查询并形成截图予以固定，故该公证书及附件不宜认定为域外形成，且美国

诉讼案件相关证据互相印证，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之下，真实性已达到高度

盖然性。进一步，深圳中院认为，骁腾公司应当赔偿爱感公司因 4230 号外观设计

专利侵权案、涉案专利无效宣告案以及本案恶意诉讼所产生的合理开支 135210

元，但对于爱感公司主张的由于京东、天猫店铺下架造成的可预期损失未予以支

持。深圳中院认为爱感公司对于京东平台就被诉侵权产品是否构成侵权的询问进

行了答复，并且自认天猫旗舰店的销售是其主动关闭，结合爱感公司对外宣称其

全面退出中国内地市场系因业务调整原因，深圳中院认为其商业机会变化系其自

身业务调整所致。 

爱感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一审判决赔偿数额过低为由，向广东高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提起上诉，要求法院支持其间接经济损失以及 4230 号外

观设计专利侵权案的反诉代理费。广东高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关于骁腾公司构成恶

意诉讼的认定，但认为爱感公司在该案中提起反诉，并非是因骁腾公司恶意提起

知识产权诉讼后的必然结果，故认为反诉代理费用不属于爱感公司的直接经济损

失。广东高院进一步认为，爱感公司相关产品的销售自收到 4230 号外观设计专利

侵权案的应诉通知书后开始一路下滑，并且从常识上判断，爱感公司作出全面退

出中国内地市场，线上商城同步停止销售全系列商品的决定，也与骁腾公司恶意

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有关，骁腾公司应当赔偿爱感公司相关产品下架四个月的可预

期经济损失 45.8 万元。最终，广东高院对一审判决部分改判，判决骁腾公司赔偿

深圳爱感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 60 万元。 

 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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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在境内操作电脑、通过公开网站获取的外国法院的诉讼文件不宜认定为域外

证据，若其真实性已通过相关证据的相互印证达到高度盖然性，法院应当予以采

信。 

2.提起反诉并非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后的必然结果，反诉产生的相关代理费用

不属于因恶意诉讼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3.在恶意知识产权诉讼中，若恶意诉讼导致被诉侵权人的产品销售下滑、经营决

策改变，则被诉侵权人由此进行自身业务调整而遭受的可预期经济损失也属于恶

意诉讼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提起恶意诉讼方应当对此予以赔偿。 

 

 

 

 

 

 

 

 

如欲了解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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